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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菊 自 傳 

109 年 6 月 19 日 

本人陳菊， 年 月 日生於宜蘭三星太平山山腳下的月眉

村。從小在農村的大家庭長大，父母都是平凡的台灣農民。高中

時期常隨同羅東天主堂的修女探訪窮苦人家，跟著修女穿梭在羅

東聖母醫院，探望久病或無家可歸的患者，令年少的我看見人世

間的苦難，以及修女們對弱勢的關愛跟溫暖。這段經歷令我對於

貧弱者關懷從未間斷，在日後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，不僅致力

於救援被威權政府打壓禁錮的政治犯，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

的家屬；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，弱勢優先、關懷弱勢更是我在制

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。 

1969 年的台灣農村沒落，我負笈北上就讀世新專科學校，惟

家道因素，我必須力圖自立半工半讀，鄉前輩郭雨新先生照顧支

持我，也開啓我人生不同的命運，引導我走上爭取民主、自由人

權的崎嶇道路。擔任省議員郭雨新先生的秘書，致力推動台灣人

權運動，協助國際人權組織營救政治犯。同時，由於郭雨新先生

囑咐我負責居中聯繫各方，因而結識許多黨外的民主運動的前

輩，包含雷震、吳三連、余登發、康寧祥、黃信介、張俊宏、許

信良、田朝明醫師與田媽媽等人，他們的理念與氣度也深深影響

了我。 

1978 年 6 月，因為長期協助政治犯與國際人權組織的聯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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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警備總部盯上，遭到逮捕、囚禁十餘日並強迫寫下悔過書。

在避難的過程中，彰化天主教瑪利諾教會的郭佳信神父伸出援

手，我在埔心羅厝天主教堂躲藏將近八天的時間。當時我唯恐拖

累神父，神父卻說他最壞的狀況就是被國民黨驅逐出境，這是為

了保護良心犯和人權工作者，也是為了信仰的實踐。郭神父無私

奉獻的情懷，令我感佩至今。 

1979年 12月 10日是世界人權日，也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日。

當時，美麗島雜誌社原訂舉行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」，卻因前一日

（9日）發生「鼓山事件」，宣傳活動的志工在鼓山遭警察毆打，

導致民怨緊繃、一觸即發。因此，擔任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

的我緊急會商幹部，重新規劃遊行，希望和平理性地順利完成活

動。但在出發前，遊行的目的地「扶輪公園」遭軍警封鎖，活動

只能就地展開宣講，參與的群眾因而將中山路與中正路口的圓環

塞得人山人海。當晚，鎮暴部隊開始強制驅離，鎮暴車輛的探照

燈及催淚瓦斯迎面而來，企圖以先鎮後暴方式激化群眾、藉機入罪。 

緊接著，軍警與情治人員展開全島大逮捕，最終將黃信介、

林義雄、張俊宏、姚嘉文、呂秀蓮、施明德、林弘宣及我等八人，

以叛亂罪移送軍事法庭提起公訴，另有三十七人移送一般法庭，

總計四十五人遭到法辦，且過程中多人遭警總刑求逼供。此案牽

涉人數之多引起國內外譁然，國際人權組織也大力聲援，威權當

局迫於壓力而放棄判處任何一人死刑，我則在軍事法庭被判處十

二年有期徒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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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逮捕後，我在調查局遭遇一連十日，不分日夜的審訊，甚

至長達 72小時的疲勞訊問，期間更被甩耳光以及語言凌辱。情治

人員企圖以此消磨我們的生存意志，我甚至被迫寫下遺書，要求

配合自白認罪，但我始終相信，追求民主不是犯錯、也沒有犯罪。

民主的腳步不會因為威權的暴力威逼而停止，只要繼續堅持下

去，再高的城牆都擋不住民主自由的渴望，爭取民主、捍衛人權

的人們永遠不會孤單，對抗威權的呼喊，終會撼動高牆。 

美麗島事件的隔年 2月 28日發生林家滅門血案，林義雄的母

親和雙胞胎愛女遭到殺害，僅有女兒奐均存活。如此巨大的悲劇

超越言語，即使經歷 40年，依舊萬般不忍。儘管眾人皆盼真相大

白，然而，無數人證、物證隨時間一點一滴逝去，如何在有限的

資訊中盡可能逼近、還原事實的真相，既是艱難的考驗，也是不

能迴避的責任。但越是接近真相，就越是艱難，未來監察院及推

動轉型正義與人權工作的相關單位仍須致力於此，任何困難都不

能動搖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決心，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們的哭喊

與傷痛，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，以及創傷的歷史真

相，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，走向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。 

1986 年 2 月，我離開六年半的黑牢，重新投入台灣人權與黨

外運動。儘管仍在戒嚴時期，但反抗威權、爭取民主自由的動能

已經匯集，在黨外同志的號召下，我加入「建黨十人小組」，並決

議成立名為「民主進步黨」的新政黨，突破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

的威權統治，為爭取言論自由、集會遊行自由、政治自由而奮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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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由於長期投入人權運動，我任職於台灣人權促進會，在 1988

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代表亞洲區參加「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

年」，並於 1989 年獲得全美台灣人權獎。1990 年李登輝總統特赦

美麗島事件我恢復公權得以在高雄參選國代並當選。1993 年獲聯

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，為台灣人權發聲。 

1994 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，因為長期推動台灣人權運

動，陳市長邀請我擔任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局長，也讓我從街頭正

式走入體制。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的經驗使然，我深刻明白

弱勢者聲音的幽微細小，因此，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，推

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，包含建置基層社工訪視系統、設置家庭暴

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，以及 24小時婦幼保護專線。此外，當時殯

葬業也是社會局所掌理，我亦推動殯儀館設施改善、提高員工待

遇以杜絕紅包文化、增加女性殮工及福州山公墓遷葬等等殯葬改

革。1998 年謝長廷先生當選市長後，也邀請我回到高雄擔任社會

局長，我也致力於運用有限的資源來發揮最大的效益，落實關懷

照顧弱勢、堅持弱勢優先的精神。 

2000 年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，邀請我擔任勞委會主委。在將

近六年的任期內，為了捍衛過去在台灣社會常被忽視的勞動人

權，我完成許多重要勞動法案及政策機制，包括：（1）建立就業

安全體系：推動多元就業方案，協助弱勢勞工就業；通過就業保

險法：強化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、建立失業給付制度。（2）健全

勞工退休保障：建立年資可攜帶的勞退新制，解決勞工的工作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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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因轉換工作而中斷的問題，使每位勞工在退休後都能得到一定

的退休金；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，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。

（3）建構有尊嚴的工作環境：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，消除職場性

別歧視，防治性騷擾，建立育嬰假制度；推動工會法、勞資爭議

處理法及團體協約法等勞動三法之修訂，保障勞工的團結權與集

體協商權。（4）提升勞工職場安全：通過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；

強化勞檢，使職災死亡率降低 40%。我深信，勞動人權必須透過完

善的法制與企業善盡社會責任，建立積極正向的勞資關係，才能

真正形塑勞資雙方互惠互利的工作和諧氛圍。 

2006 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，近十二年的任期有幸獲得市民的

信任與滿意，我和市府團隊不曾有絲毫懈怠，全力實踐對高雄市

民的承諾，用努力和認真改善市民生活，一步步推動重工業城市

轉型，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、多元文化、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。 

在近 12年的市長任內，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，設立

人權學堂推動市民普及的人權教育，也舉辦人權城市國際工作

坊，促進城市間的人權外交。另外，我們設立高雄勞動女性紀念

公園，除了紀念六○年代為臺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，

更期盼社會大眾重視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的議題，緬懷臺灣女工

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付出與貢獻。我們也全力協助原住民回復保留

地權利，保障原住民族的人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始終堅信「相愛

是人權」，結為伴侶應該是超越地域、宗教、性別的天賦人權，所

以，在婚姻平權法案尚未通過之前，高雄市政府首創同性伴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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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政註記制度，核發「同性伴侶證」，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

城市高雄得到尊重，讓婚姻平權的理想可以得到初步的實現。 

2018 年，我接受蔡英文總統的邀請，出任總統府秘書長，這

是一段不在我人生規劃中的意外旅程。能夠得到蔡總統的信任與

支持，與一群最優秀、最有理想的同仁一起努力，幫助蔡總統深

化改革、鞏固民主，是我生命中很大的豐富和幸運。 

過去，總統府是黨國威權的象徵；如今，它是人民的總統府。

我從一個救援政治犯、為弱勢者發聲、爭取民主自由的黨外小妹，

走過驚恐的政治黑牢與肅殺的戒嚴時代，見證了政黨輪替、進入

體制保障勞工權益、治理一座城市的發展，到走進總統府，輔佐

台灣第一位女總統，前後歷經五十年。這條道路崎嶇而漫長，但

民主、自由、人權已經逐漸紮根。在兩年的總統府秘書長任期中，

我依然關注台灣人權的促進與深化，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

過，也促成政治檔案解密，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，令歷史的

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。 

未來，我接任監察院長，最重要的工作是監察院的轉型與國

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設。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已經是

世界潮流，在《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》三讀通過後，監

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，更要積極保障並促進人權。台

灣的民主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，已有一定程度的深化與鞏固，但

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、更有尊嚴的生活，因此，人權



 第7頁，共12頁 

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。這五十年來，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

權時代的黑暗，也共同創造並分享台灣的榮耀；如今，能夠回到

我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，人權的領域，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，是

我的榮幸，也是我的使命，願我們一起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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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菊的人權履歷 

 民主運動的老兵： 

從 19歲開始迄今五十年都在公共領域，致力於民主倡議、

民主轉型、以及民主體制的建立。她的努力，可以總結為

兩個面向：（1）國家方向之本土化（2）人權之保障。 

具體落實為：爭取自由權、平等權、政治參與權，以及提

升社會福利。陳菊都全程參與。 

她從民主運動的黨外小妹，對抗威權體制，陷身黑牢，出

獄後參與組黨，參與選舉，其後進入政府體系，在不同的

位置上都能無私無我，盡心盡力，才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，

作出貢獻。 

 

 1968～1994：爭取政治人權： 

 救援政治犯。 

 參與救援雛妓運動、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。 

 反抗戒嚴體制：爭取言論自由、集會遊行自由、政治自由。 

 參與黨外民主運動之組織、宣傳、與助選工作。 

 參與台灣政論、美麗島雜誌之編輯工作。 

 參與民進黨組黨、突破黨禁。 

 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。 

 獲得全美台灣人權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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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94～2000，北、高社會局長任內： 

 推動社會福利、協助弱勢人民，包括： 

建置基層社工訪視系統。 

殯葬改革：改善設施、提高待遇，杜絕紅包文化;增加

女性殮工，推動福州山公墓遷葬。 

推動婦權保障及兩性平權，設立婦女館，設置家庭暴力

及性侵害防治中心、24小時保護專線 

 2000～2005，勞委會主委任內：捍衛勞動人權： 

（1）建立就業安全體系： 

 推動多元就業方案，協助弱勢勞工就業。 

 通過就業保險法：強化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、建立失業

給付制度。 

（2）健全勞工退休保障： 

 建立年資可攜帶的勞退新制，讓每一個勞工都領得到退休金。 

 修改勞保條例，讓勞工的勞保年資可以接續。 

（3）建構有尊嚴的工作環境： 

 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，消除職場性別歧視，防止性騷

擾，建立育嬰假制度。 

 通過工會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、團體協約法，保障勞工

的團結權與集體協商權。 

（4）提升勞工職場安全： 

 通過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。 

 強化勞檢，降低職災死亡率 4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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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6～2018，高雄市長任內： 

 成立高雄人權委員會、設立人權學堂、舉辦人權城市國

際工作坊。 

 設立高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。 

 協助原住民回復其保留地權利。 

 首創同性伴侶之戶政註記制度。 

 2018～2020 總統府秘書長任內： 

 協助促成同婚法案通過。 

 協助促成政治檔案解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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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菊與高雄 

 以前的高雄被視為邊陲地區。但在民進黨執政後，加上陳

菊近 12年，讓高雄成功地轉型。城市生活變得更乾淨、更

便利、更有趣，讓高雄轉型成為現代化都會，也讓高雄人

感到驕傲，恢復自信： 

 打造交通網：捷運紅、橘線通車、黃線建造中；環狀輕

軌部分完成。區區有公車。公共腳踏車。 

 鐵路地下化：增設車站，結合捷運、輕軌形成公共交通

系統。原鐵路沿線變成 15公里都市綠帶。 

 河川整治：愛河、幸福川淨化，變成休閒、觀光熱點。 

 海岸復育：保護旗津、茄萣海岸線，減少危險。 

 公墓遷葬：旗津、右昌、覆鼎金等公墓遷葬，變成公園。 

 生態城市：洲仔濕地公園、凹子底森林公園、中都濕地公園。 

 廣設滯洪池：平時為社區公園，暴雨時可減少水患。 

 堅持公辦市地重劃：漲價歸公，為市民創造利益，並改

善居住環境。 

 文化建設：駁二藝術特區、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、美濃

客家文創園區。市圖總館，普設分館。 

 與國際連結：舉辦世界運動會、亞太城市高峰會、全球

港灣城市論壇。 

 陳菊的執政成績在各種民調以及評比中，都是六都的數一

數二。她的施政滿意度一直高達六至七成之間。即使在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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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的兩年後的今天，有份民調測試現任市長的施政滿意

度（38%），順便也測試了陳菊，她的施政滿意度仍然有 61%。 

 


